
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
109年「社區融藝、跨界共融」補助案申請表

 申請日期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計畫名稱
負責人
【職稱姓名】

申請單位
【請填立案登記名稱全銜】

申請單位
會員人數

         人，
65歲以上         人

立案證書字號
【請檢附立案證書影本】

聯絡人

姓名：
電話：
手機：
傳真：
e-mail：
通訊地址：

統一編號(8碼)

計畫期程及地點

計畫期程：　   年   　月     日     至
           　  年  　 月 　  日
實施地點：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  (  鄉、鎮、市、區)
          (  村、里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加對象
預估其年齡層、性別或
族群分布說明

預算金額=
（A）+（B）+（C）

申請本館補助金額（A）

申請其他補助金額（B）
補助單位：
補助項目：
補助金額：

自籌金額（C）

計畫摘要
(請以200-300字簡要敘述)

預計達成績效
共同指標

活動場次

參與人次

個別指標 其他

本補助訊息來源 從何管道獲悉本館補助訊息？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

最近三年曾獲文化部及本館
補助計畫名稱及金額

申請單位印信
【請蓋單位圖記】

※除本申請表，尚須檢送「計畫書（含經費概算）」、「立案證書影本」、「負責人當選證書」及
「公文」。



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
109年「社區融藝、跨界共融」補助案計畫書(參考格式)

一、 計畫名稱：

二、 計畫緣起：

三、 計畫目標：

四、 指導單位：文化部

補助單位：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

主辦單位：

協辦單位：

五、 計畫期程：　   年   　月     日    至  　  年  　 月 　  日

六、 實施時間：

七、 實施地點：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(鄉、鎮、市、區)        (村、里)

八、 社區資源現況探討：

(一)社區資源(人、文、地、產、景、自然景觀等)

(二)社區現況與問題(為什麼想做這個計畫？）

九、 計畫內容：

(一)執行方式

(二)活動進度

(三)人力分工

1. 主要策劃人

2. 參與計畫工作團隊人員名單及其負責工作項目

3. 本計畫結合之講師、青年、專業藝術團隊等之名單與介紹

(四)宣傳方式

十、 預期效益(期待本計畫可以讓社區有何轉變？未來階段目標?)

十一、經費預算表

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

雜支
不得超過總經費預算的
5％

總計

※填表說明：



1.業務費：包含講師費、出席費、場地租借費、場地佈置費、器材租用費、材料費、

講義費、印刷費、行銷宣傳廣告費等經常性支出，但不包含受補助對象之人事

及行政管理費（團體內部水電費、電話費、燃料費及設備維護等費用）。

2.雜支：前項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。如文具用品、紙張、資訊耗材等屬之。

十二、附錄(與本案有關的補充資料)


